关于《双鸭山市地震应急预案》的政策解读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健全我市地震灾害应急处置体系，提升抗震救灾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双鸭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依据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法规及预案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对原地震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了《双鸭山市地震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现将有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预案》修订背景及起草过程
双鸭山市地处黑龙江省东部，近年来曾多次发生有感地震。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不断集聚，为适应我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新变化，持续提升地震应急响应与综合减灾能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预案》进行了针对性修订。
2026年1月，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地震应急预案》（以下简称《省预案》），对地震灾害分级、响应启动条件等作出调整。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防震减灾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确保市级应急响应与省级无缝衔接，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在广泛征求意见、专家评估、合法性审查等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对2022年印发的《预案》进行了系统性修订，切实增强《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预案》主要修订内容
《预案》分为总则、组织体系、监测报告、应急响应、恢复重建、保障措施、其他地震事件应急、附则共八个部分。
（一）优化组织指挥体系，强化现场指挥能力。《预案》设立现场指挥机构，明确其职责和人员构成，确保地震发生后能够快速在灾区成立现场指挥机构，直接组织人员抢救、工程抢险等工作。同时，明确县（区）级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职责和联动机制，强化属地为主、分级负责的指挥体系。
（二）调整地震灾害分级，保持与《省预案》一致。按照《省预案》最新标准，对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地震灾害的判定标准进行调整，特别重大地震灾害调整为“造成20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重大地震灾害调整为“30人以上、200人以下”，较大地震灾害调整为“10人以上、30人以下”，一般地震灾害“10人以下”保持不变。实现与省级分级标准的高度统一，便于上下响应衔接。
（三）建立震级与响应梯度对应机制，提升响应精准性。
《预案》明确“震级梯度与响应梯度”一一对应机制。一级响应：初判发生特别重大地震灾害或重点地区发生6.5级以上地震；二级响应：初判发生重大地震灾害或重点地区发生6.0–6.5级地震；三级响应：初判发生较大地震灾害或重点地区发生5.0–6.0级地震；四级响应：初判发生一般地震灾害或重点地区发生4.0–5.0级地震。重点地区定义为人均密度200人/平方公里以上区域，确保高强度地震对应高等级响应，提升应急响应的科学性和适配性。
[bookmark: _GoBack]（四）细化应急处置措施，突出“三断”应对。《预案》在搜救人员、医疗救治、群众安置、基础设施抢修等方面，细化了一至四级响应的具体任务分工，明确各部门职责，形成闭环管理。特别强调对“断路、断网、断电”问题的系统应对，提升基础设施抢修抢通能力。
（五）紧密结合现实情况，科学设定实施时间。依据《省预案》，本《预案》有效期设定为10年。鉴于该预案内容系统完整、作用周期较长，并涉及多个部门的任务划分与协作机制构建，确定适当偏长的有效期限，有助于保障预案执行的连贯性与制度稳定。



